
九教办发〔2024〕39号 关于深入推进九江市

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等七部门《义务教育入学（城区）“一

件事一次办”攻坚实施方案（试行）》（赣教办字〔2023〕2

号）要求，2023年以来，市教育局启动实施了九江市义务教

育入学（城区）阳光招生系统，并陆续上线赣服通“义务教育

入学一件事一次办”专区平台。但是在推进过程中，我市还存

在数据共享不足、线上联办不够通畅、部分县（市）未上线赣

服通、未全覆盖所有入学学生等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

意见》（国发〔2024〕3号）精神和省、市有关工作要求，

教育入学“一件事”已被列入“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 年度重

点事项清单。为深入推进全市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

一次办”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按照国务院

和省、市工作要求，坚持需求导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原

则，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让“数

据跑路”取代“群众跑路”，推动义务教育入学服务事项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全面提高教育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群众

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压实工作责任，明确目标任务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推进本

地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工作，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和

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对该项工作的时间节点与要求，压实工作责

任，明确工作任务，尚未实施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的

县（市、区）要抓紧时间推进，已经实施的县（市、区）要主

动与市级平台做好对接等工作，务必在 6月 15日前接入赣服

通“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当地专区平台。

三、高效推进联办，精心组织实施

(一)联办范围

全市各县(市、区)

(二)联办事项

1.将审核入学资格相关并需要核验的户籍登记信息、 居

住证信息、商品房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信息、房屋租赁合同备案

信息、核验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合同信息、不动产权

证信息、营业执照信息、社保缴纳信息、结婚证、离婚证信息

等集成到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系统，由平台自动审核

入学资格信息并告知家长审核结果。

2.实现“赣政通”系统对接：报名平台后台需接入赣政通平

台，实现组织架构同步、联动审批等。



3.规范“入学一件事”事项标准。各县（市、区）牵头单位

要会同有关单位梳理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标准化工

作规程和办事指南。对涉及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申请材料和

表单，通过归并去重、数据共享等方式进行精简、优化，推行

共享数据自动调用、个性信息自行填报、申请表单自动生成，

实现“多表合一、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将“入

学一件事”数据全量推送至九江市“一件事”前置数据库并通过

省平台质检。

4.为强化全省电子政务数据共享统一交换平台数据共享

枢纽功能，实现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互认通行，

为提升“一件事一次办” “省内通办”服务效能提供有效支撑。各

县（市、区）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报名系统须对接市

级平台，实现报名数据全市互通。对接数据包含学校及学区等

基本信息、入学报名信息（包含学生及监护人户籍信息、入学

房产信息、预录取学校等）、审核过程数据等。

5.确保数据安全。各县（市、区）教育局通过自建或者购

买服务等方式建设的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一次办”系统需部

署在政务云上，并做好数据安全的保障工作。

(三)联办渠道

线上通过“赣服通”、江西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一次办”专区

办理。

四、加强政策宣传，优化教育服务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及时通过赣服通“义务教育入学

一件事一次办”专区平台公布入学通知、学区划分、网上报名

程序等信息，做好有关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汇聚、宣传

解读、服务推广和精准推送等工作，确保群众充分知晓，进一

步提升教育便民利民、规范高效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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